附件2：

台州市黄岩区北洋镇人民政府行政处罚
裁量权适用标准
（城乡规划方面）

一、本标准适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第六十四条、第六十六条、第六十七条规定的情形。
二、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对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或者未按照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规定进行建设的行为，按以下细化标准进行处罚：
（一）以处违法建设工程造价5%的罚款为基准。
无证建设的，按上述基准上浮1-2个百分点。
（二）在区域划分范围内，对于已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但超规划审批面积的违法建设，按以下标准处罚：
1、S≤10%，按上述基准进行处罚（S为超建筑面积占核准面积的百分比，下同）；
2、10%＜S≤20%，按上述基准上浮 0 .5个百分点进行处罚；
3、S＞20%，按上述基准上浮1个百分点进行处罚。
（三）在区域划分范围内，对于已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但超规划审批高度的违法建设，按以下标准处罚：
1、H≤5%，按上述基准进行处罚（H为超高部分占核准高度的百分比，下同）；
2、5%＜H≤10%，按上述基准上浮0.5个百分点进行处罚；
3、H＞10%，按上述基准上浮1个百分点进行处罚；
（四）按批准的规划许可条件和要求建设且实测面积、高度未超出合理误差范围的，不予处罚。合理误差范围按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规定的标准执行。
（五）在区域划分范围内，建筑物移位及在主道路两侧、重点区块改变外立面色彩、用材、形式的，按区域基准处罚，情节较重的可增加1-2个百分点。
（六）一个工程项目有多种违法建设行为的，在确定一种情节最重的违法行为罚款标准后，每个违法点增加0.5个百分点。
（七）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在上述规定的处罚幅度基础上作适当调整，但不得低于违法建设造价的5%，高于10%。
1、在城区沿路、沿山、沿河或者城乡规划影响较大的区域内的违法建设，处罚幅度增加0.5个百分点；
2、同一当事人多次实施违法建设的，在确定新产生违法建设处罚幅度时，按已处罚次数每次增加0.5个百分点；
3、公益性用房、特种用房、重要的生产用房、必需的生活用房等性质的违法建设，处罚幅度酌情减少1-1.5个百分点。
（八）对村民建房、工业厂房等已有处理政策或者专题会议纪要的，参考相应规定酌情实施行政处罚。
三、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第六十六条规定，对违法的临时建设工程，按以下细化标准进行处罚:
1、未经批准进行临时建设，情节较轻的，可以并处建设工程造价0.5倍以下罚款；情节较重的，可以并处建设工程造价0.3倍至1倍的罚款； 
2、未按照批准内容进行临时建设，建设规模超出批准规模1倍的，可以并处建设工程造价1倍以下的罚款；超过批准建设规模不足1倍的，可以并处建设工程造价0.5倍以下的罚款； 
3、临时建筑物、构筑物超过批准期限半年以内不拆除的，可以并处建设工程造价0.5倍以下的罚款；半年以上不拆除的，可以并处建设工程造价1倍以下的罚款。
四、对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第六十七条规定，建设单位未在建设工程竣工验收后六个月内向城乡规划主管部门报送有关竣工验收资料的，按以下细化标准进行处罚:   
1、单项工程总建筑面积不超过一万平方米的，处一万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的罚款； 
2、超过一万平方米的单项工程和总建筑面积不超过十万平方米的小区，处二万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的罚款； 
3、总建筑面积超过十万平方米的小区，处三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 
五、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免予处罚：
（一）违法情节轻微，并主动消除影响的；
（二）违法建设行为发现后，行为人自行整改的。
六、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依法从重处罚：
（一）责令限期改正，到期仍未改正的或屡教不改，再次实施违法行为的；
（二）《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通知书》送到后继续违规建设的；
（三）暴力抗法或者恶意隐瞒违法事实，藏匿证据，阻碍调查取证的；
（四）产生严重后果或社会影响的；
（五）其它依法从重处罚的情形。 
七、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依法从轻或减轻行政处罚：
（一）违法建设行为人接到《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通知书》后，无继续违法建设行为发生，且积极配合查处，认真加以整改的；
（二）违法建设未对他人、社会造成影响或后果，且无相邻纠纷的；
 （三）其它依法可从轻或减轻处罚的情形。 
八、违法建设工程造价一般以该违法建设项目依法审定的造价，或有资质的房地产价格评估机构评估确认的造价及建设工程造价机构发布的造价标准为依据。无上述依据的，违法建设工程造价不得低于《建设工程造价参考指标一览表》规定的数额。
九、因特殊情况，确需在本标准确定的裁量幅度外作出行政处罚的，应提交镇领导集体讨论决定。
十、在办理个人住宅违法建设类案件中涉及没收违法收入的，个人住宅违法建筑超建部分的违法收入按照我区旧城改造拆迁重置价的最高限额即800元每平方米的标准予以没收。

建设工程特征造价参考指标一览表
单位：元/平方米
	厂房
	立柱、圈梁构架
	混凝土基础
	620

	
	
	砌石基础
	580

	
	普通砌体构架
	混凝土基础
	550

	
	
	砌石基础
	500

	
	钢架结构标准厂房
	有砌体围护
	680

	
	
	无砌体围护
	600

	
	钢皮顶钢架棚
	有砌体围护
	450

	
	
	无砌体围护
	380

	
	简易房
	普通简易房屋、无筋基础
	300

	商业
住宅
	多层混合结构
	小青瓦屋顶
	混凝土基础
	650

	
	
	
	砌石基础
	600

	
	
	现浇屋顶
	混凝土基础
	700

	
	
	
	砌石基础
	650

	
	多层框混结构
	小青瓦屋顶
	混凝土基础
	750

	
	
	
	砌石基础
	700

	
	
	现浇屋顶
	混凝土基础
	780

	
	
	
	砌石基础
	720

	
	多层框架结构
	现浇屋顶、无地下室
	混凝土基础
	920

	
	小高层全框架
	现浇屋顶、有地下室
	混凝土基础
	1120

	
	高层全框架
	现浇屋顶、有地下室
	混凝土基础
	1220

	个人
住宅
	砖混结构
	现浇屋顶、无地下室
	混凝土基础
	500

	
	框混结构
	现浇屋顶、无地下室
	混凝土基础
	600

	
	框架结构
	现浇屋顶、 有地下室
	混凝土基础
	800

	公建
	多层框混结构
	现浇屋顶、无地下室
	混凝土基础
	800

	
	多层框架结构
	现浇屋顶、无地下室
	混凝土基础
	1100

	
	小高层全框架
	现浇屋顶、有地下室
	混凝土基础
	1300

	
	高层全框架
	现浇屋顶、有地下室
	混凝土基础
	1400

	地下室
	全框架结构
	现浇屋顶、小高层、高层地下室
	混凝土基础
	3200


附注：
    1、以上单价为建筑工程造价，内外墙按抹灰考虑，门窗为铝合金门窗，不含二次装饰和桩基工程；
2、普通外墙涂料可按30元/平方米补加，外墙变通面砖贴面可按50元/平方米补加，内墙普通涂料可按8元/平方米补加；
3、对于2005年以前的违法建设，造价按上述标准下浮20%。

